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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評鑑

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針對與國內相關系所

或內、外環境之優劣條件，尚

未研擬有效之應對策略。（第

1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1. 依據校級、院級定位與發展願

景-「培育優質教育與文創人

才」，擬訂本系各班制教育目

標、核心能力指標、發展計畫。

（請詳閱本系自我評鑑報告

書，第 3-11 頁） 

2. 本系運用SWOT分析，分別就(1)

教育目標、(2)行政組織與運

作、(3)師資人力、(4)資源、

(5)課程與教學、(6)研究與創

作、(7)服務與輔導等七大面向

進行內、外部分析，並已於「轉

機分析」中載述各項應對策略

（請詳閱本系自我評鑑報告

書，第 5-7 頁） 

．藝術與設計學系自我評鑑

報告書（第 3-11 頁）A1 

項 

目 

一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3.該系雖已針對課程整體架

構進行規劃，然細緻度尚待加

強，部分學生對於系所之教育

目標、核心能力及選課機制之

1. 本系 100 學年度分類問巻調查

統計分析，依 5等第數值區分，

學生對「教育目標」的瞭解情

形，大學生平均值 3.5、碩士

生 4.24；學生對「核心能力」

．藝術與設計學系自我評鑑

報告書（第 13-14 頁） 

．藝術與設計學系自我評鑑

報告書（第 17-19 頁）A1 

．原佐證資料：附件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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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瞭解程度明顯偏低，多數

係透過學長姐之經驗傳承，對

於學前課程修課規劃與預期

獲得之專業能力的瞭解程度

尚待加強。（第 2頁，待改善

事項第 3點） 

的瞭解情形大學生平均值

3.72、碩士生 4.30，整體平均

數值接近 4.0，已達中高程度瞭

解情形。 

2. 歷年來本系專、兼任教師皆配

合教務行政要求，於開放選課

前將教學計劃（教學目標、進

度規劃、考核方式、參考書目）

等選課資訊上傳公告於本校教

務系統，所有學生皆可自由點

閱瀏覽獲取課程資訊。 

3. 另本系於 100 年配合校務發展

計劃完成「課程地圖系統」建

置，利用其各項學習指標（基

本素養、核心能力、職涯進路

等）分析功能，引導學生修課

規劃、建立完整的學習輔導機

制。（請詳閱本系自我評鑑報告

書，第 17-19 頁） 

4. 本系仍將持續加強學生與導師

對上述「課程地圖系統」之全

面瞭解與應用。 

藝設系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

情形A2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1.學士班課程修訂過於頻

繁，以致影響學生選課權益。

（第 2 頁，待改善事項第 3

1. 本系依照時勢變化、產業需

求、相關機制調整課程規劃（課

程更名、調整開課學期、調整

學分數、調整時數、新增課程、

．藝術與設計學系自我評鑑

報告書（第 14-17 頁）A1 

．原佐證資料：附件 1-5-7-B

藝設系 95-100 年課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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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刪除課程等）。 

2. 本系所有課程開課皆須按照該

年級入學時已審訂之課程科目

表執行，除共同選修科目視實

際需求可調整開課學期外，其

餘所有課程修訂皆自下一屆新

生入學時始能生效執行。 

3. 以上課程修訂皆以學生權益為

最高考量，若有特殊情形皆能

以會議（課程會議、系務會議、

教務會議）討論，進行課程學

分之抵免申請、認定、核可等

事宜。 

4. 本系學士班四年級上學期的期

初加退選前，教務處會印製學

生前三年所修課成績單，供學

生自行對照入學時審訂之課程

科目做初期檢視。再由系務助

理彙整成績單後做再次檢視，

若發現學生有短修課程學分時

立即提醒選課補修，未有影響

學生選課權益情事。 

變革一覽表(學士班) A3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造形藝術碩士學位在職進

修專班部分】 

1.造形藝術碩士學位在職進

修專班相關評鑑資料付之闕

1. 本系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共有

【學士班】、【藝術教育與創作

碩士班】、【造形藝術碩士學位

在職進修專班】等三種班制合

．藝術與設計學系自我評鑑

報告書（第 1,4,8,11, 

15,17,20,22,23,26,27, 

30,32,35,38,40,43,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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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於實地訪評時亦未能完整

呈現。（第 2 頁，待改善事項

第 1點） 

併辦理，上述三種班制皆共享

教學空間、設備工具、師資等

學習資源，故自評報告亦合併

撰寫且參照高教評鑑中心之評

鑑指標為軸述寫，為遵守格式

體例規範，自評報告本文合計

以不超過 80 頁為限，唯相關佐

證評鑑資料繁多，亦另製具超

連結功能之佐證資料光碟（共

217 筆），已隨自評報告紙本於

101年2月一併提供高教評鑑中

心轉交委員審閱。 

2. 相關造形藝術碩士學位在職進

修專班相關評鑑資料、實地訪

評現場補充資料，由原提供繁

雜資料中摘錄標示（黃底）如

附、請委員不吝再次撥冗審閱。

54,57,60,63,64 頁）A1 

．原佐證資料摘錄目錄、附

件檔案（共 31 筆）A4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 要求修正事項 

【造形藝術碩士學位在職進

修專班部分】 

2.造形藝術碩士學位在職進

修專班之招收對象原本以社

會人士為主，然實際招生卻多

為服務於學校之現職教師，與

設班宗旨明顯不符。（第 2

頁，待改善事項第 2點） 

1. 本系造形藝術碩士學位在職進

修專班之招收對象原本以社會

人士為主，實際招生卻多為服

務於學校之現職教師。然現職

教師亦符社會在職人士之報考

資格，其畢業專題以視覺藝術

創作之展演發表，亦符本班教

育目標：(1)發展藝術內涵與多

元造形表現方式、(2)培養造形

．原佐證資料：附件 4-6-1-C

藝設系 95-100 學年度夜間

碩士班畢業論文一覽表A4 

．藝術與設計學系自我評鑑

報告書（第 4頁）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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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溝通能力、(3)推動當代人

文藝術普及化。 

2. 然因本系師資教學負荷及思考

更符產業需求、擴大社會教育

服務功能，本班已於 97 年最後

一次招生，98 學年上學期為最

後開課學期（本班採隔年招

生，99 年已停招）；未來將就班

別屬性、教師負荷、區域特性、

招收對象等因素通盤考量設置

在職專班之性質與內涵。 

項 

目 

二 

□ 違反程序 

□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專任教師之數量與專

長比例分布，恐難負荷與因應

各班制類組之教育目標及多

元專長師資之特殊需求。（第

5頁，待改善事項第 1點） 

1.本系因應專任教師數量與多元

專長師資之需求，已於 101 學年上

學期增聘美藉客座教師一名，總計

15 名專任教師。並預計於 101 學年

下學期再增聘法藉客座教師一

名，共計 16 名專任教師。除此之

外，本系已聘駐校藝術家一名，為

期 3年，是可以因應各班制類組之

教育目標及多元專長師資之需求。

 

美藉客座教師○○○ 

101竹大人客聘字第0001號

※因應個資法，本會將部分資訊以○取代。 


